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长信美国标准普尔

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强型证券

投资基金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转托管等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信美国标准普尔

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信标普

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

（

ＱＤＩＩ

）

基金交易代码

５１９９８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

长信美国标准普尔

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长

信美国标准普尔

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暂停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

资

、

转托管等业务的原因说

明

根据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

、

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通知

，

受飓风桑迪影响

，

纽约证券交易所与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休市一天

。

本公

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

星期一

）

暂停长信美国标准普尔

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

强型证券投资基金的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资

、

转托管等业务

。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２．１

由于天气原因

，

纽约证券交易所

、

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暂停交易一天

。

根据长信美

国标准普尔

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

，

本基金管理人决

定于当日暂停本基金的申购

、

赎回及定期定投业务

。

投资者于当日提交的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申

请

，

本基金管理人将不予确认

，

申购和定投款项将退回投资者账户

。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

，

敬请谅解

。

２．２

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纽约证券交易所

、

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恢复正常交易

，

本基金也于同日恢复申

购

、

赎回及定期定投业务

，

本基金管理人将不再另行公告

。

若纽约证券交易所

、

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继续全天

暂停交易

，

本基金也将继续暂停当日申购

、

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详情见届时公告

。

２．３

本公告涉及上述业务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

２．４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

本公司客户服务专线

：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６６

（

免长途话费

）；

２

）

本公司网址

：

ｗｗｗ．ｃｘ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２．５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依照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投资有风险

，

决策需谨慎

，

投资者申购本基金前

，

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

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

特此公告

。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富国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代理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民生银行

"

）、

长江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长江证券

"

）、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好买基金

"

）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

，

自

2012

年

10

月

31

日起

，

民生银行

、

长江证券

、

好买基金开始代理销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富国纯债

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

即日起

，

投资者可通过民生银行

、

长江证券

、

好买基金办理富国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开

户

、

认购业务

。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

（

1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正义路

4

号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

号

法定代表人

：

董文标

电话

：（

010

）

58351666

传真

：（

010

）

57092611

联系人

：

董云巍

客户服务电话

：

95568

公司网站

：

www.cmbc.com.cn

（

2

）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武汉新华路特

8

号长江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

：

武汉新华路特

8

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

：

胡运钊

电话

：（

027

）

65799999

传真

：（

027

）

85481900

联系人

：

李良

客服热线

：

95579

或

4008-888-999

公司网站

：

www.95579.com

（

3

）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虹口区场中路

685

弄

37

号

4

号楼

449

室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浦东南路

1118

号鄂尔多斯大厦

903～906

室

法定代表人

：

杨文斌

联系人

：

张茹

电话

：（

021

）

58870011

传真

：（

010

）

68596916

客户服务电话

：

4007009665

公司网站

：

www.howbuy.com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客户服务热线

：

95105686

，

4008880688

（

全国统一

，

均免长途话费

）

公司网址

：

www.fullgoal.com.cn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

、

更新

的招募说明书

。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特此公告

。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0

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并参与北京展恒交易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管理人

”

或

“

本公司

”）

与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北京展恒

”）

签订的代销协议

，

北京展恒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开始代理销售本基金管理人以下基

金产品

。

投资人可通过北京展恒办理开户

、

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资

、

基金转换等业务

。

并对通过北京展恒网

上申购

（

含定期定额投资

）

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给予申购费率优惠

。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１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０００１

２

光大保德信货币市场基金

３６０００３

３

光大保德信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０００５

４

光大保德信新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０００６

５

光大保德信优势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０００７

６

光大保德信增利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

３６０００８

；

Ｃ

类

：

３６０００９

７

光大保德信均衡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００１０

８

光大保德信动态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００１１

９

光大保德信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００１２

１０

光大保德信信用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

３６００１３

；

Ｃ

类

：

３６００１４

１１

光大保德信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００１６

１２

光大保德信添天利季度开放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

３６００１７

Ｂ

类

：

３６００１８

一

、

关于基金定期定额投资

、

基金转换的业务规则如下

：

第一部分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开放式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是指投资者可通过基金销售机构提交申请

，

约定每期申购时间和申购金

额

，

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申购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投资方式

。

（

一

）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适用投资者范围

符合上述基金基金合同规定的所有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

（

二

）

办理时间

“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

的办理时间同基金日常交易时间

。

（

三

）

销售机构

投资者可通过北京展恒办理上述基金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

根据业务需要

，

本基金管理人还将会选择其他销售机构开办此业务并将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

（

四

）

办理方式

１

、

申请办理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投资者须拥有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

，

具体开户程序请遵循销售机构

的规定

；

２

、

投资者开立基金账户后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有关凭证到销售机构申请办理上述基金的定期定额

申购业务

，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

。

（

五

）

扣款金额

基金投资者可与销售机构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

，

最高最低扣款金额都需遵从销售机构的要求

（

北京展

恒要求投资者每期扣款基金不得低于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

六

）

扣款日期

１

、

投资者应遵循销售机构的规定并与销售机构约定每期固定扣款日期

；

２

、

如果在约定的扣款日前投资者开办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申请得到成功确认

，

则首次扣款日为当月

，

否

则为次月

。

（

七

）

扣款方式

１

、

销售机构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固定扣款日和扣款金额进行自动扣款

，

若遇非基金开放

日则顺延到下一基金开放日

；

２

、

投资者须指定一个销售机构认可的资金账户作为每期固定扣款账户

；

３

、

投资者账户余额不足则不扣款

，

请投资者于每期扣款日前在账户内按约定存足资金

，

以保证业务申请

的成功受理

；

４

、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具体扣款规则以投资者与销售机构之间的约定为准

。

（

八

）

申购费率

目前本基金管理人上述基金的申购业务采取

“

前端收费

”

模式

，

故定期定额申购也只采取

“

前端收费

”

模

式

，

如无另行公告

，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及计费方式等同于一般的申购业务

。

（

九

）

交易确认

每期实际扣款日与基金申购申请日为同一日

，

以该日

（

Ｔ

日

）

的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

申购份额将在

Ｔ＋１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

。

投资者可自

Ｔ＋２

工作日起查询申购成交

情况

。

（

十

）

变更与解约

如果投资者想变更每期扣款金额和扣款日期

，

可提出变更申请

；

如果投资者想终止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

可提出解除申请

，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销售机构的规定

。

第二部分 基金转换业务

（

一

）

基金转换业务适用投资者范围

已持有本公司管理的开放式基金产品的投资者

。

（

二

）

销售机构

投资者可通过北京展恒办理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的基金转换业务

。

根据业务需要

，

本基金管理人还将会选择其他销售机构开办此业务并将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

（

三

）

基金转换受理时间

投资者可在基金开放日申请办理基金转换业务

，

具体办理时间与基金申购

、

赎回业务办理时间相同

。

（

四

）

基金转换费率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两部分构成

，

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

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的差异情况而定

。

基金转换费用由申请办理该项业务的基金投资者

承担

。

具体公式如下

：

１

、

转出金额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单位资产净值

２

、

转换费用

：

如果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换费用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

转出金额

×

（

１－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

×

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

购费率差

／

（

１＋

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差

）

如果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换费用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各股票型基金在转换过程中转出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或转入基金申购费用为固定费用时

，

则该基金计

算补差费率时的转出基金的原申购费率或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视为

０

；

基金在完成转换后不连续计算持有期

；

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差为基金转换当日转出金额对应得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之

差

。

具体赎回费费率以及各基金申购费率差请参照相应的基金合同或相关公告

。

３

、

转入金额与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转换费用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单位资产净值

（

五

）

基金转换规则

１

、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办理

，

且该销售机构须同时代理拟转出基金及拟转入基金的销售

。

２

、

基金转换采取

“

未知价

”

法

，

即以申请受理当日各转出

、

转入基金的单位资产净值为基础进行计算

。

３

、

基金转换遵循

“

份额转换

”

的原则

，

转换申请份额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

单笔转换申请份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

，

当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

１００

份时

，

必须一次性申请转换

。

４

、

当日的基金转换申请可以在当日交易结束时间前撤销

，

在当日的交易时间结束后不得撤销

。

５

、

转换费用中申购补差费实行外扣法收取

，

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持有人承担

。

（

六

）

基金转换的注册登记

１

、

基金投资者提出的基金转换申请

，

在当日交易时间结束前可以撤销

，

交易时间结束后即不得撤销

。

２

、

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转换成功后

，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在

Ｔ＋１

工作日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申请进行确

认

，

确认成功后为基金持有人办理相关的注册登记手续

。

３

、

本公司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

，

对上述注册登记办理时间进行调整

，

并按规定予以公告

。

（

七

）

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

，

基金管理人可以暂停接受基金持有人的基金转换申请

：

１

、

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

２

、

证券交易场所在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

，

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

３

、

因市场剧烈波动或其它原因而出现连续巨额赎回

，

基金管理人认为有必要暂停接受该基金份额的转

出申请

；

４

、

法律

、

法规

、

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或其他在

《

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

》

已载明并获中国证监会批准的

特殊情形

。

发生上述情形之一的

，

基金管理人应立即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并于规定期限内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

定媒体上刊登暂停公告

。

重新开放基金转换时

，

基金管理人应按规定予以公告

。

二

、

网上交易优惠办法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起

，

个人投资者通过北京展恒网上申购

（

含定期定额投资

）

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的

，

享

受申购费率优惠

。

具体办法如下

：

（

一

）

本次参与网上交易申购费率优惠基金为

：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证券投资基金

（

３６０００１

）、

光大保德信

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３６０００５

）、

光大保德信新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３６０００６

）、

光大保德信优势配置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３６０００７

）、

光大保德信增利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

３６０００８

）、

光大保德信均衡精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３６００１０

）、

光大保德信动态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３６００１１

）、

光大保德信

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３６００１２

）、

光大保德信信用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

３６００１３

）、

光大保德信

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３６００１６

）。

（

二

）

优惠前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

，

不享受优惠

，

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

或者为固定费用的

，

则按原费

率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

（

三

）

优惠前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

，

实行

４

折优惠

，

若享受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

则按

０．６％

执行

。

三

、

联系及咨询方式

：

欢迎广大投资者咨询以及办理开户

、

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资

、

基金转换等相关业务

。

具体业务办理时

间及流程参照北京展恒的相关规定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

１

、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客户服务热线

：

４００－８８８－６６６１

网址

：

ｗｗｗ．ｍ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２

、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０２１

）

５３５２４６２０

，

４００８－２０２－８８８

网址

：

ｗｗｗ．ｅｐｆ．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

：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投资者投资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

。

敬请

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

定期定额投资

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

、

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

投资所固有的风险

，

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

，

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

特此公告

。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002234

证券简称：民和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53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本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2

年

10

月

30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收

盘后接公司董事总经理孙宪法先生通知

，

孙宪法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部分股

份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1

、

增持人

：

董事总经理孙宪法

（

系公司控股股东孙希民之子

，

孙希民先生的一致行动人

）

2

、

增持目的及计划

：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

，

拟通过增持公司股份分享收益

。

孙宪法先生拟在未来

3

个月内

（

自本次

增持之日起算

）

继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

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2%

（

含本次已增持股份

）。

3

、

增持方式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

（

含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

）。

4

、

增持期间

：

2012

年

10

月

30

至

2013

年

1

月

30

日

5

、

已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

2012

年

10

月

30

日

，

孙宪法先生通过大宗交易增持公司股票

5,838,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93%

。

本次增持

前

，

孙宪法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615,124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53%

。

本次增持后

，

孙宪法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7,

453,124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2.47%

。

6

、

上述增持行为符合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

7

、

增持股份是否影响公司上市地位的说明

：

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本次增持公司股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

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

8

、

其它说明

孙宪法先生及控股股东承诺

：

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公司将继续关注孙宪法先生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

，

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特此公告

。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852

证券简称：江钻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9

江汉石油钻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承诺履行情况的

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07

年

3

月

19

日

，

江汉石油钻头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实施完成股权分置改革

，

现

就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石化集团江汉石油管理局

（

以下简称

"

江汉石油管理局

"

）

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的履行情况

专项披露如下

：

一

、

承诺事项

1

、

江汉石油管理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

在

36

个月内不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或转让

。

2

、

根据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对江汉石油管理局机械制造行业的发展定位

，

江汉石油管理局将在江钻

股份股改实施完成后一年内

，

由江汉石油管理局向上市公司提出议案

，

利用江钻股份上市公司平台

，

通过增

发或其他合适方式

，

将其拥有的机械制造行业的优质资产注入江钻股份

，

把江钻股份建成中石化石油钻采机

械制造基地

。

二

、

承诺履行情况

1

、

江汉石油管理局所持有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为

2007

年

3

月

19

日

。

该承诺已履行完毕

。

2

、

2008

年

3

月

18

日

，

江汉石油管理局出具

《

关于兑现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的函

》（

江汉局函

【

2008

】

5

号

），

拟将

拥有的第三机械厂的经营性资产以经过审计和评估后的净资产作为定价基础

，

以出让的方式转让给公司

。

2008

年

6

月

11

日

，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收购江汉石油管理局第三机械

厂的议案

》，

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2008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召开

200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上述收购议案未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三

、

其他

江汉石油管理局将全力支持公司发展新的石油机械产品

，

推动公司不断做强做大

。

特此公告

。

江汉石油钻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７６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８１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及上市公司

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

《

关于开展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专项检查的通

知

》（

广东证监

［

２０１２

］

１８５

号

）

的要求

，

公司对公司股东

、

关联方以及公司历年来已完成和尚未完成的承诺事项

认真进行了自查

。

现将相关各方正在履行的承诺事项披露如下

：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

承诺

辽宁成大股份有

限公司

、

吉林敖

东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

中山

公用事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

香

江集团有限公司

辽宁成大

、

吉林敖东

、

中山公用及

香江集团承诺

，

原持有广发证券的

股份转换而成的存续公司股票

，

自

本次交易完成及新增股份发行结

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上市交

易及转让

。

２０１０．２．６

自本次交

易完成及

新增股份

发行结束

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

内

限售期内

，

辽

宁成大

、

吉林

敖东

、

中山公

用 和 香 江 集

团 继 续 履 行

承诺

。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公司及公司有限

售条件股东

、

董

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

１

、

广发证券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承

诺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广发证券作

为公众公司将严格履行信息披露

和投资者教育方面的义务

。

上市

后的广发证券除需满足一般上市

公司的信息披露要求外

，

将针对广

发证券自身特点

，

在定期报告中充

分披露客户资产保护

、

风险控制

、

合规检查

、

创新业务开展与风险管

理等信息

，

强化对投资者的风险揭

示

。

２

、

广发证券及其高级管理人

员承诺

，

将严格按照

《

证券公司风

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

》

的规定

，

完

善风险管理制度

，

健全风险监控机

制

，

建立对风险的实时监控系统

，

加强对风险的动态监控

，

增强识

别

、

度量

、

控制风险的能力

，

提高风

险管理水平

。

３

、

为避免与换股吸

收合并后存续公司发生同业竞争

并为规范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

，

辽

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和吉林敖东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出如下

承诺

：

①

作为换股吸收合并后存续

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

，

保证现在和将来不经营与存续公

司业务相同的业务

；

亦不间接经

营

、

参与投资与存续公司业务有竞

争或可能有竞争的企业

。

同时保

证不利用其股东的地位损害存续

公司及其它股东的正当权益

。

并

且将促使其全资拥有或其拥有

５０％

股权以上或相对控股的下属

子公司遵守上述承诺

。

②

对于辽

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和吉林敖东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

方将来与存续公司发生的关联交

易

，

将严格履行上市公司关联交易

的决策程序

，

遵循市场定价原则

，

确保公平

、

公正

、

公允

，

不损害中小

股东的合法权益

。

４

、

辽宁成大股

份有限公司

、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已分别出具

《

关于保持

延边公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性的承诺

》，

承诺保证与本公司做

到人员独立

、

资产独立

、

业务独立

、

财务独立

、

机构独立

。

２０１０．２．６

无

各承诺方均

履行了承诺

。

截止公告之日

，

未发生违背上述承诺事项的情形及不存在超过承诺期限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

。

特此公告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２９

证券简称：仁智油服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２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

１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５２

，

３３７

，

０９４

股

。

２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

日

（

周六

），

因该日为非交易日

，

故本次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

（

星期一

）。

一

、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６０７

号

”

文核准

，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仁智油服

”）

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配售

”）

与网上向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

，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２

，

８６１

万股

，

其中网下配售

５７０

万股

，

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９．９３％

；

网上发行

２

，

２９１

万股

，

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８０．０７％

。

每股面

值

１．００

元

，

发行价格为

１５．００

元

／

股

。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

关于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

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

》（

深证上

［

２０１１

］

３３６

号

）

同意

，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

８

，

５８２

万股

，

发行上市后总股本为

１１

，

４４３

万股

。

公司网下配售的

５７０

万股股票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上市流通

，

符合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网

下配售的股票自本公司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

（

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

）

起

，

锁定三个月后方可上市流通的规定

。

截止申请之日

，

公司总股本为

１１

，

４４３

万股

，

公司有限

售条件股份数量为

８

，

５８２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５％

。

二

、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

除公司实际控制人钱忠良及其一致行动人外的其他

９３

名自然人股东及法人股东绵阳博业科技有限

公司

、

绵阳依洋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

绵阳市智宇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

绵阳皓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

德阳新盛顺泰油气田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

云南佛尔斯特投资有限公司在

《

招股说明书

》、《

上市公告书

》

中均承诺

：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

／

本公司已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在上述基础上

，

担任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熊海河

、

刘惠琴

、

曾昌华承诺

：

自发行人股票

上市之日起一年内和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一年锁定期满后

，

在任职期间内所持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动的

，

应当

及时向发行人报告

，

并由发行人按照有关规定向证券交易所申报并公告

。

在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得超过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发行人的股份占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

自然人股东杨济林承诺

：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以及罗平亚作为发行人董事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

份

。

承诺期满后

，

在罗平亚担任董事的任职期间内所持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动的

，

应当及时向发行人报告

，

并

由发行人按照有关规定向证券交易所申报并公告

。

在罗平亚担任发行人董事的任职期间内

，

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得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在罗平亚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的股份占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

２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

。

３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

上市公司也未发生对

其违规担保的情形

。

三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的时间为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

（

星期一

）；

２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５２

，

３３７

，

０９４

股

，

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４５．７４％

；

３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为

９９

名

，

其中自然人股东

９３

名

，

法人股东

６

名

；

４

、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

（

股

）

备注

１

刘海龙

６

，

３２２

，

０００ ６

，

３２２

，

０００

２

绵阳博业科技有限公司

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３

绵阳依洋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４

，

３３２

，

６００ ４

，

３３２

，

６００

４

绵阳市智宇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４

，

３２０

，

０００ ４

，

３２０

，

０００

５

云南佛尔斯特投资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绵阳皓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６２０

，

０００ ３

，

６２０

，

０００

７

贾文凤

２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２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８

杨轶群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９

德阳新盛顺泰油气田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蓝绍广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其中

５０

万股

质押冻结

１１

陈蓉章

７５０

，

０００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２

韩 鹏

６９５

，

６５２ ６９５

，

６５２

１３

张 丽

６９５

，

６５２ ６９５

，

６５２

１４

李盛辉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卢盛杰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６

罗研波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７

王旭波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８

余惠莉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９

吴庆海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陈 锋

４５０

，

０００ ４５０

，

０００

２１

姬莉敏

４３０

，

０００ ４３０

，

０００

２２

刘 军

３６３

，

８００ ３６３

，

８００

２３

戴俊洪

３６２

，

１００ ３６２

，

１００

２４

李丽珠

３５０

，

０００ ３５０

，

０００

２５

刘克秀

３４７

，

８２６ ３４７

，

８２６

２６

谢永斌

３１９

，

２１５ ３１９

，

２１５

２７

安明强

３０１

，

２６０ ３０１

，

２６０

２８

敖 燕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９

黄卫兵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熊海河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现任监事会

主席

３１

杨济林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董事罗平亚

配偶

３２

甘赛宜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３

蒋 宁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４

罗悟唐

２８９

，

９００ ２８９

，

９００

３５

向钢丹

２８０

，

０００ ２８０

，

０００

３６

向 强

２７８

，

４００ ２７８

，

４００

３７

刘智刚

２６０

，

８７０ ２６０

，

８７０

３８

李 龙

２５９

，

９００ ２５９

，

９００

３９

罗健生

２５７

，

７００ ２５７

，

７００

４０

苏福兰

２２０

，

０００ ２２０

，

０００

４１

肖盛菊

２２０

，

０００ ２２０

，

０００

４２

刘惠琴

２０９

，

９００ ２０９

，

９００

现任监事

４３

李 平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４４

牟雪容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４５

张文英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４６

张福伶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４７

周爱武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４８

周 剑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４９

贺 明

１９４

，

５００ １９４

，

５００

５０

樊文泽

１８６

，

６００ １８６

，

６００

５１

林子荣

１８５

，

０００ １８５

，

０００

５２

曾昌华

１８３

，

２２５ １８３

，

２２５

现任监事

５３

郝希良

１７６

，

６００ １７６

，

６００

５４

邵琼玉

１７６

，

６００ １７６

，

６００

５５

蒋会珍

１６９

，

９２５ １６９

，

９２５

５６

高 举

１６５

，

８００ １６５

，

８００

５７

钟利萍

１６３

，

３００ １６３

，

３００

５８

姚新喜

１６１

，

２４１ １６１

，

２４１

５９

杨光和

１５７

，

６２５ １５７

，

６２５

６０

李智斌

１５７

，

５００ １５７

，

５００

６１

王小安

１５４

，

００６ １５４

，

００６

６２

周正明

１５３

，

１００ １５３

，

１００

６３

罗 梅

１５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

６４

任晓葆

１５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

６５

燕 飞

１５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

６６

万 俊

１２７

，

９００ １２７

，

９００

６７

高 燕

１２５

，

１００ １２５

，

１００

６８

刘 敬

１２３

，

１４０ １２３

，

１４０

６９

邓存芳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７０

陈 斌

１１９

，

０００ １１９

，

０００

７１

王方国

１１７

，

４１３ １１７

，

４１３

７２

张 强

１０３

，

８００ １０３

，

８００

７３

李玉斌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７４

肖 晓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７５

谷静敏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７６

宋自家

９６

，

８００ ９６

，

８００

７７

温银武

９２

，

５００ ９２

，

５００

７８

陈 凤

９０

，

０００ ９０

，

０００

７９

彭商平

８９

，

５４４ ８９

，

５４４

８０

梁 燕

８７

，

９００ ８７

，

９００

８１

王光平

８７

，

９００ ８７

，

９００

８２

王利娟

８７

，

９００ ８７

，

９００

８３

胡艺凡

８５

，

３００ ８５

，

３００

８４

邓红梅

８０

，

０００ ８０

，

０００

８５

陈 波

７０

，

０００ ７０

，

０００

８６

李福蓉

７０

，

０００ ７０

，

０００

８７

林科君

６７

，

９００ ６７

，

９００

８８

张丽平

６５

，

０００ ６５

，

０００

８９

杜金阳

５７

，

７００ ５７

，

７００

９０

王占朝

５２

，

５００ ５２

，

５００

９１

刁宇露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９２

杨文艳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９３

郑冬生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９４

李 艳

３５

，

８００ ３５

，

８００

９５

彭 波

３３

，

３００ ３３

，

３００

９６

段志平

３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９７

王 曦

３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９８

杨仲林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９９

郑 锟

８

，

９００ ８

，

９００

合 计

５２

，

３３７

，

０９４ ５２

，

３３７

，

０９４

四

、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后

，

民生证券认为

：

１

、

仁智油服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

、

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保荐

工作指引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的要求

；

２

、

仁智油服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均严格履行了首次公开发行时做出的承诺

；

３

、

仁智油服对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

、

准确

、

完整

。

综上所述

，

民生证券对仁智油服本次限售股份解禁及上市流通无异议

。

五

、

备查文件

１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

２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

３

、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

４

、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

特此公告

！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２９

证券简称：仁智油服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３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

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

关于对上市公司的股东

、

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

》（

川证监上市

【

２０１２

】

６６

号

）

的要求

，

对公司的股东

、

关联方以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了专项检查

，

公司的股东

、

关联方以及公司

承诺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情况如下

：

一

、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的承诺

承诺主题

：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钱忠良先生

。

承诺内容

：

１

、

股份锁定承诺

：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和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

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承诺期限届满后

，

在任职期间内所持发

行人股份发生变动的

，

应当及时向发行人报告

，

并由发行人按照有关规定向证券交易所申报并公告

。

在发

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后的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

之二十五

。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的股份占其所持有发

行人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

２

、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

１

）

本人目前未拥有任何与仁智油服及其所控制的企业可能产生同业竞争的企业的股权

，

未在任何与

仁智油服及其所控制的企业产生同业竞争的企业拥有任何利益

。

（

２

）

在对仁智油服拥有直接或间接控制权期间

，

本人将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

定

，

不在中国境内或境外

，

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仁智油服及其所控制的企业相同

、

相似并构成竞争的业务

，

亦

不会直接或间接拥有与仁智油服及其所控制的企业从事相同

、

相似并构成竞争的业务的其他企业

、

组织

、

经济实体的绝对或相对的控制权

。

（

３

）

若违反上述承诺

，

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包括但不限于由此给仁智油服及其他中小股东造

成的全部损失

。

承诺期限

：

长期有效

。

承诺履行情况

：

截至公告之日

，

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

二

、

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中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承诺

承诺主题

：

公司实际控制人钱忠良先生的一致行动人中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具体明细见附件

１

）。

承诺内容

：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和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

行前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承诺期限届满后

，

在任职期间

内所持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动的

，

应当及时向发行人报告

，

并由发行人按照有关规定向证券交易所申报并公

告

。

在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后的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

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的股份占其

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

承诺期限

：

长期有效

。

承诺履行情况

：

截至公告之日

，

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

三

、

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其他一致行动人相关承诺

承诺主题

：

公司实际控制人钱忠良先生的一致行动人中一般股东的承诺

（

具体明细见附件

２

）。

承诺内容

：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

／

本公

司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承诺期限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３

日

。

承诺履行情况

：

截至公告之日

，

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

四

、

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王定英的承诺

承诺主题

：

公司实际控制人钱忠良先生的一致行动人王定英

。

承诺内容

：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以及李远恩作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离职后半年

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

股份

。

承诺期满后

，

在李远恩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期间内所持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动的

，

应当及时向发

行人报告

，

并由发行人按照有关规定向证券交易所申报并公告

。

在李远恩担任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的任

职期间内

，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在李远恩申

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的股份占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比

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

承诺期限

：

长期有效

。

承诺履行情况

：

截至公告之日

，

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

五

、

公司发行上市前

９３

名自然人股东及

６

名法人股东的承诺

承诺主题

：

公司发行上市前

９３

名自然人股东及

６

名法人股东

（

具体明细见附件

３

）。

承诺内容

：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

／

本公司

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承诺期限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

日

。

承诺履行情况

：

截至公告之日

，

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

六

、

公司监事会的三名监事的承诺

承诺主题

：

公司监事会熊海河

、

刘慧琴

、

曾昌华三人

。

承诺内容

：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和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

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一年锁定期满后

，

在任职期间内所持

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动的

，

应当及时向发行人报告

，

并由发行人按照有关规定向证券交易所申报并公告

。

在

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

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的股份占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

十

。

承诺期限

：

长期有效

。

承诺履行情况

：

截至公告之日

，

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

七

、

公司自然人股东杨济林的承诺

承诺主题

：

公司自然人股东杨济林

。

承诺内容

：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以及罗平亚作为发行人董事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承诺期满

后

，

在罗平亚担任董事的任职期间内所持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动的

，

应当及时向发行人报告

，

并由发行人按

照有关规定向证券交易所申报并公告

。

在罗平亚担任发行人董事的任职期间内

，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

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在罗平亚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

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的股份占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

承诺期限

：

长期有效

。

承诺履行情况

：

截至公告之日

，

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

特此公告

！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附件

１

：

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中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明细表

序号 股东名称 序号 股东名称

１

钱忠良

７

杨燎

２

汪建军

８

王浩

３

雷斌

９

李远恩

４

卜文海

１０

张曹

５

冯嫔

１１

张军

６

王海滨

１２

姚兵

附件

２

：

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中一般股东明细表

序号 股东名称 序号 股东名称

１

李成静

７

贾云刚

２

尹显庸

８

叶娟

３

田琳

９

蓝灵

４

龚崇明

１０

黄文勇

５

盛科

１１

王定英

６

杨勇

１２

睢迎春

附件

３

：

公司发行上市前

９３

名自然人股东及

６

名法人股东明细表

序号 股东名称 序号 股东名称 序号 股东名称

１

刘海龙

３４

罗悟唐

６７

高 燕

２

绵阳博业科技有限公司

３５

向钢丹

６８

刘 敬

３

绵阳依洋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３６

向 强

６９

邓存芳

４

绵阳市智宇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３７

刘智刚

７０

陈 斌

５

云南佛尔斯特投资有限公司

３８

李 龙

７１

王方国

６

绵阳皓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责

任公司

３９

罗健生

７２

张 强

７

贾文凤

４０

苏福兰

７３

李玉斌

８

杨轶群

４１

肖盛菊

７４

肖 晓

９

德阳新盛顺泰油气田技术服务

有限责任公司

４２

刘惠琴

７５

谷静敏

１０

蓝绍广

４３

李 平

７６

宋自家

１１

陈蓉章

４４

牟雪容

７７

温银武

１２

韩 鹏

４５

张文英

７８

陈 凤

１３

张 丽

４６

张福伶

７９

彭商平

１４

李盛辉

４７

周爱武

８０

梁 燕

１５

卢盛杰

４８

周 剑

８１

王光平

１６

罗研波

４９

贺 明

８２

王利娟

１７

王旭波

５０

樊文泽

８３

胡艺凡

１８

余惠莉

５１

林子荣

８４

邓红梅

１９

吴庆海

５２

曾昌华

８５

陈 波

２０

陈 锋

５３

郝希良

８６

李福蓉

２１

姬莉敏

５４

邵琼玉

８７

林科君

２２

刘 军

５５

蒋会珍

８８

张丽平

２３

戴俊洪

５６

高 举

８９

杜金阳

２４

李丽珠

５７

钟利萍

９０

王占朝

２５

刘克秀

５８

姚新喜

９１

刁宇露

２６

谢永斌

５９

杨光和

９２

杨文艳

２７

安明强

６０

李智斌

９３

郑冬生

２８

敖 燕

６１

王小安

９４

李 艳

２９

黄卫兵

６２

周正明

９５

彭 波

３０

熊海河

６３

罗 梅

９６

段志平

３１

杨济林

６４

任晓葆

９７

王 曦

３２

甘赛宜

６５

燕 飞

９８

杨仲林

３３

蒋 宁

６６

万 俊

９９

郑 锟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安月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收益支付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月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月月鑫短期理财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４００２８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华安月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华安月月鑫

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及

《

华安月月鑫短期理财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

收益支付分配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止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投资者累计收益

＝∑

投资者日收益

（

即投资者日收益逐日累

加

）；

投资者日收益

＝

投资者当日持有的基金份额

／ １００００＊

当日

每万份基金单位收益

（

保留到分

，

即保留两位小数后去尾

）

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收益支付对象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在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

全体持有人

。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默认为现金分红

，

现金分红款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从托管户划出

；

投资者若选择红利再投资

，

再投资的

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起可查询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关于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及财税

［

２００８

］

１

号

《

关于企业

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

》

的规定

，

对投资者

（

包括个人和机

构投资者

）

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

企业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华安月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结束本期运作

，

运作期

共

３３

天

。

该运作期本基金

Ａ

类份额

（

基金代码

：

０４００２８

）

的年化收益率为

４．５７３％

，

本基金

Ｂ

类份额

（

基金代码

：

０４００２９

）

的年化收益率为

４．８１４％

。

（

２

）

投资者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集中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当期的收益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当期的收益

。

（

３

）

若投资者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全部赎回基金份额

，

本基金将计算其累计收益

，

并以现金形式支付

。

（

４

）

当投资者的现金红利小于

１００

元

，

不足以支付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时

，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可将投

资者的现金红利按人民币

１．００

元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

（

５

）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

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的收益支付的有关事项进行说明

，

投资者欲了解既往各运作期收益

情况

，

请参见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上的

《

华安月月鑫短期理财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赎回开放日及

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集中申购开放期相关安排的公告

》。

（

６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被冻结的基金份额应分得的现金红利按现金红利再投资方式处理

。

（

７

）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选择现金红利或将所获红利再投资于本基金

，

如果基金份额持有人未选择本基

金具体分红方式

，

则默认为现金方式

。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对

Ａ

类和

Ｂ

类基金份额分别选择不同的分红方式

。

选

择采取红利再投资形式的

，

同一类别基金份额的分红资金将按红利划出日该类别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成相应

的同一类别的基金份额

。

（

８

）

投资者可以在每个基金工作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查询和修改分红方式

，

也可以通过华安基金

管理公司网站或电话交易系统查询和变更基金收益分配方式

。

如投资者在不同销售机构选择的分红方式不

同

，

将按照投资者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之前

（

含该日

）

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

（

９

）

如有其它疑问

，

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

获

取相关信息

。

风险提示

：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

本公告中的收益支付情况及其他相关信息不构成对其后

基金运作期实际收益的承诺或保证

。

特此公告

。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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